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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婦女接受人工流產之特性調查 

 

民國 73 年 12 月，中華民國婦產科翳學會，曾透過其會員辦理建立人工流產資料遞送

系統實驗計畫，並藉計畫間接擭得台灣地區施行人工流產的初步基木責料。首先郵寄問卷

及個案記錄聯給 l,056 名目前執業婦產科的醫師會員，其中僅 330 人寄回資料，回收率為

31%。調查期間為 73 年 12 月 3 日至 9 日為期一週，每位參與醫師必須將上述期閒內在其診

所實施人工流產者的有關資料填寫於記錄聯，以供分析。 

上述期間內接受人工流產者共 l,268 人，平均每週每位醫師作 3.8 例人工流產。可惜同

期間這些參與調查醫師的接生活產數並無法獲得。 

這些接受人工流產婦女的特性如表 l。已婚者佔 85%，而 80%的婦女以前曾有兩次或兩

次以上的懷孕經驗，77％已育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存活的子女。38％的這些婦女是在使用避

孕措施下意外懷孕，而其中 27％是採用本省最常用的子宮內避孕器。58％曾有一次或一次

以上的流產經驗。根據調查發現，採用人工流產的主要原因為家庭計畫（佔 56%）及子女

出生間隔（佔 19%）。78％採用流產的婦女是在懷孕八週內實施，而 90％以上是採用真空

吸引術或（并）擴張刮除術的流產方式。 

報告者：行政院衛生署保健處家庭計畫組，中單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 

編者註：優生保健法於 73 年 6 月 29 日經立法院通過，於 74 年元旦開始實施。該法除

對我國婦幼衛生及家庭計畫有重大影響外；也為下列優生保健工作提供了法律的依據： 

1.提供優生保健服務及指導：包括婚前健康檢查，產前遺傳診斷，新生兒先天性代謝異

常疾病之篩檢（例如苯酮尿症，甲狀腺官能不足症、葡萄糖-6-磷酸鹽去氫酶（G-6-PD）缺

乏症及半乳糖血症）及遺傳諮詢等。 

2.提供具有下列適應症之婦女合法的人工流產服務：母親或父親患有已知之遺傳性或傳

染性疾病，且可能對懷孕造成不良影響者；母親患有精神疾病以致無法照顧嬰兒者：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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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母親之四等血親中患有已知之遺傳疾病；有醫學上理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將危害母體

健康者；先天性胎兒異常；或經強暴或亂倫而懷孕者；懷孕可能危害母體心理健康或嚴重

影響家庭之社會經濟狀況者。 

值得一提的是優生保健法的立法目的在使具有特定適應症的婦女能獲得安全的人工流

產，並無意使流產成為避孕的主要方法。 

表 1 民國 73 年台灣地區婦女接受人工流產的特性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婦產科學會所做的調查結果。 

  未包括資料不詳者，即回答的問題少於 5 ％者。 

§ 月經規則術＝未經懷孕試驗即行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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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人工流產的合法化為最近之事，但其在台灣卻已行之有年。根據民國 69 年的調查

顯示，有 69 %的育齡已婚夫婦正使用某種避孕方法 1。因此，粗出生率由民國 52 年的 36 . 

3 降低為民國 72 年的 20 . 6 ，同時人口成長率亦由 30 . 1 降到 1 5 . 7 2。然而，因

人工流產迄今年一月才合法化，很難估計每年施行人工流產的人數，故無法得知流產在人

口成長遞減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婦產科聲學會所做的調查仲，因無活產數的資料，故無法

估計流產數與活產數的比值。據過去台灣省家庭計畫研究所的調查指出，流產與活產的比

值在民國 54 年為 37 ，至民國 73 年增至 119 ，在民國 73 年，台灣省家庭計畫研究所

對 14 , 000 名年齡 15 至 49 歲的已婚婦女進行的盛行率調查顯示，過去一年裡，12 , 120 位

有回覆的婦女中有 460 位（3 . 8%）曾有流產經驗（資料未發表）。如依此推算，同期間整

個台灣地區約有 108 , 680 名已婚婦女（2 , 860 , 000 名）曾接受流產。又根據婦產科聲學

會 J 調查估計，這 108 , 680 名已婚婦女代表所有接受流產者的 84 . 5 % ，則每年約有 19 , 

900 ( 15 . 5 % ）位的未婚女性施行流產。綜合上述二項有關流產率的估計，目前每年約有

128 , 500 的流產數，而流產與活產的比值約為 330 。 

由於下列原因，婦產科醫學會的調查結果在解釋時必須極為小心。第一：此調查為流

產合法化以前進行的調查，且醫師的參加率不及三分之一，可能無法代表所有台灣地區從

事流產醫師的樣本。第二：參與此調查的醫師，僅有婦產科醫學會的成員，其他從事接生

及施行流產手術的醫師均未包括在內。第三：問卷由醫師填寫，可能導致流產原因、避孕

的使用和婚姻情況及病人對這些問題的反應等產生偏差。此外，在調查中亦忽略了一些重

要的問題（例如，病人的年齡，由流產引起的疾病率或死亡率、活產數等）。儘管有上述

缺失，但已足以顯示，在台灣婦女接受人工流產的傾向與其他具有流產監視資料的國家有

實質上的差異。在台灣接受流產的婦女通常為已婚，且已有多次的懷孕經驗，然而在美國

卻有 80 ％的流產者屬於未婚，且 60 ％在流產前亦無活產數’。 

由以上資料可知，人工流產在目前和將來對本省家庭計畫及公共衛生的工作仍有重大

影響，為更進一步了解優生保健法所帶來的衝擊，應進一步研究以證明婦產科醫學會的調

查結果。行政院衛生署已成立人工流產的監視系統，以明瞭婦女人工流產的多寡及特性，

並以期減少與流產有關的疾病率及死亡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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